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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資格及待遇 

任用類別 
聘僱護理人員 

（急診、加護病房、麻醉恢復室） 

聘僱護理人員 

（急性病房、手術室、血液透析室） 
門診護理人員 

任用資格 

(不具備雙

重國籍者) 

專科(含)以上學歷， 

具護理師或護士證照； 

麻醉恢復室需有麻醉專科護理師證書 

專科(含)以上學歷， 

具護理師或護士證照 

高職(含)以上學歷， 

具護理師或護士證照 

上班方式 三班制(可包班) 上午診、下午診 

工作時數 依據勞基法排班，每週平均工時 40小時，但必須配合單位調度。 

薪資待遇 

1. 試用期經評核正式任用獎勵金 2,000

元整。 

2. 平均月薪試用期約 62,000、任用後

約 64,000元/月起跳(含離島津貼、

醫勤獎助金，不含年終獎金和夜班

費)，年薪約 85~100萬元。 

(1)月薪：42,210元/月。 

(2)離島津貼：7,150元/月。 

(3)醫勤獎助金採三節發放，包含證

照津貼、進階獎勵、急重症津貼，約

15,000~25000元/月。 

1. 試用期經評核正式任用獎勵金 2,000

元整。 

2. 平均月薪試用期約 57,000、任用後

約任用後平均月薪約 62,000元/月起

跳(含離島津貼、醫勤獎助金，不含

年終獎金和夜班費)，年薪約 80~94

萬元。 

(1)月薪：40,410元/月。 

(2)離島津貼：7,150元/月。 

(3)醫勤獎助金採三節發放，包含證

照津貼、進階獎勵、急重症津

貼，約 15,000~25000元/月。 

1. 試用期經評核正式任用獎勵金

2,000元整。 

2. 平均月薪約 52,000元/月起跳

(含離島津貼、醫勤獎助金，不

含年終獎金和夜班費)，年薪約

67萬元上下。 

(1)月薪：32,720元/月。 

(2)離島津貼：7,150元/月。 

(3)醫勤獎助金採三節發放，包含證

照津貼、進階獎勵、急重症津

貼，約 13,500~20000元/月。 

績效獎勵金 視病房團體或個人績效不定期發給獎勵金，1,000~3,000元/次。 

夜班費 

單次輪值：小夜班 500元/日，大夜班 700元/日 不適用 

固定班別：單月輪值 15天(含)以上 

          小夜班 700元/日，大夜班 900元/日 

不適用 

不適用 

年終獎金 比照公務人員規定核發，約 1.5個月薪給 

福利 

1.提供員工宿舍，以外縣市人員優先，住宿無須付費(僅酌收清潔費及飲用水費用約 100元/月)，內部設施包括：衛

浴設備、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曬衣場、微波爐、冰箱、開飲機、電視機、冷氣等設備。 

2.院內設有員工健身中心，設施包含各式健身器材（跑步機、塑身機及重量訓練機）、桌球等設備。 

3.院區內設置汽、機車停車場，停車免費。 

4.每年舉辦護師節慶祝活動及發放禮品，且每年提供護師服套裝及護士鞋各一套/雙。 

5.每年享有 32小時研習公假時數以累積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6.薦派參與國際教學、研究、進修、研討會議等教育訓練活動，提供公假及教育訓練經費補助，包含報名、交通和

住宿等費用等。 

7.本院員工享有勞保、健保、生育補助費及醫療優待；住院期間享有特別病房費優待，本院門診掛號費、員工配偶

及直系親屬亦享有特殊之醫療優待。 

8.每年補助同仁參與公會之常年會費 1,000元。 

9.員工每年生日配發禮卷 200元。 

10.享有婚、喪、產、事和病假等假別（婚、喪、產假為有薪假）。按其服務年

資，給予特休假，並可請領休假補助金每年 8,000元起，最高可達 16,000

元，年資越久，休假補助金越多。 

10.享有婚、喪、產、事和病假等假

別（婚、喪、產假為有薪假）。按

其服務年資，給予特別休假。 



 


